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短期海外学习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校短期海外学习项目的归口管理，促进短期海外学习之旅项目的健康发展，切实保障学生权益，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短期海外学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是指我校各学院和各部处等部门牵头组织的面向本校在读本科生、研究生的海外短期学习（含见习）项目，时间一般为2周-8周，除非有特殊需要，项目不宜安排在2个或2个以上国家或地区。具体包括：
⑴各学院或部处与海外合作院校或机构互派的短期海外学习项目；
⑵各学院或部处在本部门范围内选拔学生赴海外的短期学习项目；
⑶跨学院的短期海外学习项目，由留学生办公室牵头组织与实施。
第三条 短期海外学习项目的教学内容及安排应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丰富学生的国际经历，促进学生成长。学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海外学习项目，达到项目规定的学习要求后，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给予相应的学分。
各学院或部处不得组织纯参观考察内容的项目，学习内容必须占整个项目的三分之二以上。
第四条 短期海外学习项目的管理遵循安全、文明、规范、实效的原则，贯彻“谁组织，谁负责”的要求。短期海外学习项目的组织者对短期海外学习项目的方案制定及落实（包括安全措施等）承担责任。为确保学生权益，未经允许，任何学院、部处或个人不得以学校名义参与社会机构面向我校学生组织各类商业性学生海外学习项目。
第五条 留学生办公室负责全校短期海外学习项目的管理、审核、备案、宣传及信息发布等工作；短期海外学习项目的组织者（以下简称“项目组织者”）负责项目的教学方案设计、论证、实施、学生成绩评定以及安全教育工作；教务处或研究生院负责学分审核和登录工作。
第六条 项目组织者应与声誉良好的海外办学机构或接受实习单位合作举办短期海外学习项目，并以具有法律效力的短期海外学期项目合同或协议为依据，合作双方应当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短期海外学习项目合同或者协议。海外办学机构或接受实习单位的基本情况及项目基本内容应该在项目宣传推广阶段向学生做出详细说明或者方便学生查核。
第七条 项目组织者为实施项目需要委托旅行社办理出境手续、安排食宿等事项的，应选择文化和旅游部许可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并依据相关法律，与该合作的旅行社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或者合作协议，其内容应当至少包括：合作事项和标的、权力和义务、合作期限、安全保障、争议解决办法等。
第八条 选择短期海外学习目的地时，应在兼顾气候、交通、卫生、语言、食宿等的基础上，优先考虑环境安全、友好、文化内涵丰富、教育教学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注重体验多样性文化。
项目组织者要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规避战争、疾病、灾害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国家和地区。
未经学校批准，一般不得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组织多个相同或相似的短期海外学习项目。
第九条 项目组织者应在每年12月31日前向留学生办公室报送下一年度项目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未获学校审批同意的短期海外学习项目不得在校内组织学生报名等工作。
第十条 项目组织者应在项目实施前的三个月通过OA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方案（含教学方案）、行程安排、学生规模、预算费用和带队老师等。
第十一条 项目组织者事先要以书面形式将学习内容、食宿安排、所需费用（含保险费用）、文明安全等事项告知学生和家长并做好行前培训或说明。
学生及家长有权根据自身情况审慎选择短期海外学习项目，并向项目组织者提供书面的署名同意书。
项目组织者有权就学生违反团队规则或者因离团发生意外的责任归属和处置办法等依法做出书面约定。
项目组织者有权要求学生购买涵盖活动全程的医疗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
项目组织者必须为短期海外学习项目配备带队教师。带队教师配备数应根据学生规模作相应的调整。
带队教师应熟悉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有高度责任感和较强的执行力，拥有良好的语言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
第十二条 短期海外学习项目结束后，在规定时间内，项目组织者应向留学生办公室递交项目总结，并向教务处或研究生院提交学生学习成绩。
第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由留学生办公室负责解释，本管理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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